張彩雲：走向無知和偏狹的民主黨和香港社會 　　　　　　(明報 2008-12-18)
　從《明報》得知，民主黨容許其議員投票反對將同性同居者納入《家庭暴力條例》保障範圍，我感到很不滿，也感到很疑惑，想借《明報》向民主黨提出我的疑問。

我有一名同性伴侶，我們一起生活已經6年，我們住在一起，彼此分享大家的喜樂憂傷，共同分擔生活上的開支。我們的生活方式，跟同居男女大概沒有很大分別。我想請問民主黨各位議員，基於什麼原因，我們不應跟同居男女一樣，受到《家庭暴力條例》的保障呢？是因為我們的伴侶是同性嗎？如果是的話，那不是一種對個人選擇的懲罰嗎？

民主黨中4位表明反對將同性同居者納入《家庭暴力條例》保障範圍的議員中，兩位是社會工作者，兩位是律師。社會工作是建基在強調尊重和同情的人道主義精神上，而現代法律則建基在平等和公義的人權理念上。可惜，4位民主黨議員忘記了他們所從事的專業最優良的傳統，也沒有盡他們作為立法會議員的本分，既沒有推動他們的教會關心受社會邊緣化的社群，也沒有鼓勵雙方對話，相反他們成了偏狹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者，帶頭展開對同志的新一波「聖戰」！

更令我感到驚訝的是，身為律師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竟然說，以前沒有考慮到道德的問題。如果他說的是天主教教會的道德，他大概也知道，在天主教教會和某些基督教教會的眼中，不但同性戀不道德，就是婚前性行為、人工避孕、終止懷孕、離婚、性工作都是不道德的，難道也該將同居男女、性工作者、正在實施人工避孕、曾經離婚和曾經墮胎的人都排除在《家庭暴力條例》的保障範圍外嗎？

民主黨議員為原教旨主義者擔大旗

歷史上和國際上不乏以宗教和傳統道德名義逼害某些社群的事例：中世紀時期天主教大量逼害宗教異端人士、科學家和「女巫」；印度教的種性制度下，最低層的賤民在職業、居所、婚姻等生活各個方面都受到限制；在實施伊斯蘭法律的某些國家，女性受到各式各樣的不公平和暴力對待。

現代社會強調平等、自由、人權和公義，很多人以為以宗教名義逼害某些社群的做法已經成為歷史。可是，從明光社等團體數年前展開連串以同志為對象的污衊和攻擊開始，到民主黨議員高調地以宗教信仰為理由，堅持同志要為他們的性取向受到懲罰，不單反映這種宗教上的不容異己正在死灰復燃，更反映我們的社會不知從何時開始變得愈來愈無知和偏狹，因為只有在無知和偏狹的社會氛圍下，這種宗教原教旨主義才可以生根。這次民主黨的議員為明光社等宗教原教旨主義者擔大旗，令人側目，更令人對香港社會前景擔憂，看來我們的社會正日益遠離自由、平等、友愛的理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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